
東南亞返國者先通報
家有長者幼童與慢性病患 一律入住防疫旅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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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時間4/21零時起，入境民眾過去14天(台灣時
間4/7日零時起)如有東南亞地區旅遊史，登機前應
寫「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」並確認住處
是否符合居家檢疫條件。

上述民眾若同住者有65歲(含)以上長者、6歲(含)
以下幼童、慢性疾病患者，或無個人專用房間(含
衛浴設備)者，入境後應入住防疫旅館；經查資料
申報不實者，最高可罰15萬元。

詳情請參考疾管署4/18新聞稿


